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11]68号
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计划外办学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计划外办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

主题词：计划外  办学  管理办法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2011年11月8日印发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计划外办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提高学校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，规范计划外办学行为，维护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及生活秩序，指导计划外办学健康有序地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指导思想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计划外办学，是指未列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招计划管理、利用学校有形或无形资产进行的各类办学行为，如各类长、短期培训及接收校外单位实验、实习等。

（二）学校现有办学条件必须首先保证普通高校全日制计划内办学需要，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和影响正常的教学、科研秩序。

第二条 计划外办学的申请及审核

（一）学校对全校各单位（院、系、处、部、基地等）开展的计划外办学管理，实行申报、审批、备案相结合的制度。各单位在保证正常教学、科研任务的前提下，可根据需要申请开展计划外办学。

（二）各办学单位在开班的前两周，必须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内容包含办学内容（或培训方向）、办学方式、招生人数、学生来源、办学地点、起止时间、收费标准及办学负责人等，经单位行政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学校教务处，教务处审查后报请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方可实行。

（三）凡与外单位联合的计划外办学，必须签订合同，明确法律和经济责任，教务处在审查办学条件和能力的基础上，确认能达到办学目的，且有一定社会经济效益，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办学，并签订办学合同。办学合同复印件应同时交教务处备案。

（四）各单位举办的计划外办学以办学单位自我管理为主，各单位自行负责教学管理、发放教师酬金和工作人员劳务费。

第三条 计划外办学的学员管理

（一）办学单位应建立学员自我管理系统，教育学员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学习纪律和考试纪律。对违反校规校纪的学员要进行批评教育,情节严重者,如打架、斗殴、盗窃者保卫处应当及时按有关规定处理,办学单位必须将该学员予以清退。

（二）学员在学校学习或培训期间破坏公物的须照价赔偿。

（三）学员在学校学习或培训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,以及学员因主观因素引发的其它费用均由其个人承担。

第四条 计划外办学的教学资源管理

（一）学校分配各单位使用的办公室、教室、会议室、报告厅、实验室、宿舍、教学设备、运动场等公共设施未经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出租或用作计划外办学。否则学校将收缴全部所得，并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责任。

（二）凡涉及上述公共设施及其它学校教育资源用作计划外办学，办学单位事先必须向教务处提交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计划外办学教育资源使用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,经批准后送相关教育资源的主管职能部门审批安排。办学期间，各办学单位要确保相关教育资源的安全、完整。

第五条 计划外办学的经费管理

计划外办学所有收入一律交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，并按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有偿服务收入分配及管理办法》（校财[2011]1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计划外办学的责任与处罚

（一）办学单位行政一把手为主要负责人，对计划外办学负领导责任，当事人负直接责任。

（二）对不经学校批准，擅自办学、办班或违犯国家政策法规乱办学、乱收费的单位和个人，学校将对有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，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政纪处罚和经济处罚。

（三）对弄虚作假、蒙骗学员、借办学之名营私牟利及违反学校财经纪律的，应当立即停止办学，退还所收费用，学校将责成办学单位妥善处理一切善后事宜。

（四）计划外办学过程中发生不良后果的，责任由办学单位负责，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第七条 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计划外办学教育资源使用申请表
附件：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计划外办学教育资源使用申请表
	申请

单位
	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办学

内容
	

	资源

名称
	
	所在地点
	 

	使用

对象
	
	使用时间
	
	人数
	

	使用

要求
	             

	申请事由及申请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

  负责人签字：

    年   月   日
	资源主管部门审批意见

  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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